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1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睿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1040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

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４５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

項新臺幣貳拾柒萬伍佰元及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壹萬壹仟壹佰玖拾壹元均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Ａ４５知悉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係表彰個人身分之

重要證件，亦為日常交易（包括申辦金融帳戶）之主要驗證

資料，故任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予不詳人士，常與申請金融

機構帳戶及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已預見若將以其個

人資料申辦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極可能遭他人

作為詐取被害人匯款之人頭帳戶使用，且使用人頭帳戶之他

人，極可能以該帳戶作為收受、轉帳、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之

工具，提領後將產生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

果，竟仍基於縱使幫助詐取他人財物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

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

意（無證據證明有幫助加重詐欺取財故意），於民國112年1

0月26日前某日，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寄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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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姓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不詳人

士），供該不詳人士申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彰化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C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聯邦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

戶）、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G帳戶）、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

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再將上開A至

H帳戶之8張提款卡及提款卡開卡相關資料（下合稱本案帳戶

資料）均寄送給該不詳人士。嗣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下

稱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以附表編號

1至43所示之方式，向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

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分別匯款至附表編號1至43所示帳戶

（詐欺時間、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3

所示），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或轉帳後以不詳方

式取得，Ａ４５即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附表編號

1至43所示之人，並幫助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

罪所得去向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Ａ４５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

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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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

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

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

定所拘束。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

90、103、105、117頁），並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

13日斗六營字第11300056221號函附A帳戶開戶資料、帳號異

動查詢1份（偵卷五第23至29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

13年12月9日斗六字第1130004205號函附B帳戶開戶資料1份

（偵卷五第33至36頁）、彰化商業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5

日彰斗六字第113000271A號函附C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

第39至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

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

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集中作業處113年12月13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5795

4號函附E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9至65

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13日聯銀業管字

第1131065934號函附F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1至75

頁）、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12月18日玉山個（集）字

第1130148556號函附G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9至82

頁）、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3年1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3120

0013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85至89

頁）、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

0566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

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

行114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

細、匯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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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聯邦商業銀行115

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

頁）及附表「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以

擔保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

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另定（113年11月30日）之外，

自113年8月2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

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

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

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

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

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

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

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

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

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

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

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

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

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

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

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

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

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

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

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

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乃個案宣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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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

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第2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

同）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

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

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

圍限制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

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

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正後規定被告需於歷次審判中均自

白，如有犯罪所得並需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減刑。本件

被告所犯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但被告

於偵查中否認幫助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7頁），故無修正

前、後自白減刑規定（必減）之適用，另不論修正前、後均

有幫助犯減輕規定（得減）之適用。是被告若依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

範圍為1月以上7年以下，但宣告刑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

項規定，不得超過5年；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

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認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

利於被告，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㈡按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

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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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

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

提款卡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

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

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

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

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3101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我真的不知道交給誰，不記得

是誰，是網路上認識的人，我要貸款，在網路上看到網站，

直接加LINE，那時對方說我的帳戶流水不好看，把身分證、

自然人憑證及印章寄給他，他會幫我弄好看，美化帳戶比較

好核貸，所以我寄出去。我知道跟銀行借款的話，銀行不會

要我交自然人憑證、存摺跟提款卡。我沒有主動申請帳戶，

後來我有收到以我名義申辦的提款卡總共8張，我連同銀行

寄繳提款卡的資料依指示原封不動寄給對方。那時候在網路

上看到類似的東西，就沒有去詳細查證。我承認檢察官起訴

之事實及罪名等語（偵卷五第13至17頁，本院卷第101、117

頁），堪認被告與該不詳人士不具堅強信任關係，被告卻仍

將身分證、健保法及自然人憑證等個人資料交給其使用，容

任不詳人士以其個人資料申辦金融帳戶。待被告自各大金融

機構收受本案帳戶資料後，依被告之社會生活經驗，主觀上

已預見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後，其實際上已無從控

制、追索本案帳戶內資金去向，他人極有可能以其帳戶作為

犯罪工具，並製造金流斷點，而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掩飾

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有所助力，利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實

行，被告竟仍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不詳人士任其自由使用，

對於本案顯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又被

告固已預見其提供個人資料及本案帳戶資料將有助於本案詐

欺集團實行詐欺取財罪，但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已預見本案詐

欺集團可能會以加重詐欺之手段施行詐術，是縱使本案詐欺

集團有使用加重詐欺之手段，被告也僅應論以其主觀認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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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

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

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被害人共43人，同時犯數幫助詐欺

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

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規定：

　⒈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本案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

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3至17頁），故無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個人資料供不詳人

士使用，使不詳人士得以申辦金融帳戶，並將上開金融帳戶

作為詐欺被害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

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

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所為實有不該。

考量被告並非實際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正犯，行為之不法

內涵相較正犯而言為小。參以被告共提供8個金融帳戶，本

案共43名被害人，遭詐欺而匯入本案帳戶之金額逾400萬

元，金額甚高之犯罪情節。另被告與附表編號31之告訴人以

10萬元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第125至

126頁）為據，堪認被告尚有意願彌補其犯行所生損害，但

並未能取得多數被害人之諒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之

犯後態度；兼衡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119至1

2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

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

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至檢察官求刑被告有期

徒刑1年以上，依上開說明，尚屬過重，為本院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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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沒收：

　㈠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

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移列為第25條第1

項：「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上開規定，自應適

用裁判時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惟沒收或追

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

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

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

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

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

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

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

決意旨參照）。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

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

依上開判決意旨，仍得適用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

規定。

　㈡查被告否認取得報酬（本院卷第103頁），卷內並無事證足

證被告因本案犯行已現實獲取任何不法利得，毋庸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又附表編號1至

43所示之人匯入本案帳戶內之款項，雖屬被告犯幫助洗錢罪

之洗錢財物，原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

沒收，惟考量大部分款項已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帳

後以不詳方式取得，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

則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

實上處分權，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

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又附表編號4、1

6、43之遭詐欺款項雖有部分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移轉，但

於A、B、H帳戶分別遭警示後，未遭移轉之剩餘款項經銀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辦理發還程序，由附表編號4、16、43之告訴人領回等情，

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

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

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

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

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及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

15年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50200009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

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127

至131頁）在卷可佐，堪認上開洗錢之財物已實際合法發還

被害人，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另D帳戶遭警示後，

帳戶餘額為27萬500元；F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1萬1,1

91元，因帳戶警示期限屆滿，尚未發還被害人等情，有台北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

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

1至55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

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

頁）及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

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附卷足參。上開款項均屬供本

案詐欺集團犯洗錢罪之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上開款項

之沒收，後續得由相關權利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

定，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曹瑞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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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恆如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

號

被 害

人

詐 欺 時

間

匯入銀行帳戶及

金額（新臺幣）

詐欺方式 卷證出處

1 Ａ ０

２

112 年 9

月26日1

4時18分

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

臺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帳號0

00-0000000000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⒈告訴人Ａ０２1

12年12月16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一第129

至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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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號帳戶（下

稱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

9時35分許，5

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

9時36分許，5

萬元

語，致Ａ

０２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⒉告訴人Ａ０２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截圖照

片、銀行交易

明細各1份（偵

卷一第139至15

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2 Ａ ０

３

112年11

月 11 日

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

11時許，5萬元

（起訴書誤載

為113年1月2日

15時3分許，業

經公訴檢察官

當庭更正）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０３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０３1

12年12月10日

之警詢筆錄2份

（偵卷一第161

至164頁）

⒉告訴人Ａ０３

提供之匯款紀

錄截圖照片1份

（偵卷一第175

至18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3 Ａ ０

４

112年10

月底

⒈A帳戶，匯款金

額：

　112年11月24日

9時10分許，10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⒈告訴人Ａ０４1

12年12月11日

之警詢筆錄2份

（偵卷一第197

至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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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被告Ａ４５之

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

0000000000 號

帳戶（下稱E帳

戶），匯款金

額：

　112年11月24日

9時8分許，10

萬元

語，致Ａ

０４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 E 帳

戶。

⒉告訴人Ａ０４

提供之臉書頁

面、LINE對話

紀錄、交易明

細查詢截圖照

片各1份（偵卷

一第215至254

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07至109

頁）　

4 Ａ ０

５

112 年 6

月 某 時

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

10時10分許，1

0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０５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０５1

12年12月13日

之警詢筆錄2份

（偵卷一第263

至27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５

提供之交易明

細、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一第2

79至292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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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91 至 93

頁）

5 Ａ ０

６

112 年 9

月 26 日

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

額：

　112年11月21日

9時8分許，10

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

彰化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

000000000號帳

戶 （ 下 稱 C 帳

戶），匯款金

額：

　112年11月21日

9時13分許，10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０６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 C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０６1

12年12月20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一第309

至312頁）

⒉告訴人Ａ０６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截圖照

片1份（偵卷一

第 339 至 350

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6 Ａ ０

７

112年11

月1日某

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

11時6分許，10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０７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⒈告訴人Ａ０７1

12年12月23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一第361

至366頁）

⒉告訴人Ａ０７

提供之匯款單

據、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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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A 帳

戶。

各1份（偵卷一

第45至46、403

至4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7 Ａ ０

８

112年11

月 某 時

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

9時28分許，5

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

9時30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０８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０８1

12年12月24日

之警詢筆錄2份

（偵卷一第425

至430頁）

⒉告訴人Ａ０８

提供之匯款單

據、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

各1份（偵卷一

第 439 至 449

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8 Ａ ０

９

112年11

月 19 日

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

額：

　112年11月28日

9時29分許，5

萬元

⒉C帳戶，匯款金

額：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０９陷於

⒈告訴人Ａ０９1

12年12月25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一第467

至469頁）

⒉告訴人Ａ０９

提供之交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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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1月24日

15時1分許，5

萬元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 C 帳

戶。

細、LINE對話

紀錄截圖、存

摺封面及內頁

照片各1份（偵

卷一第473至47

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9 黃 啓

華

112 年 9

月 下 旬

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

8時50分許，7

萬6,000元

⑵112年11月27日

8時52分許，4,

000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黃

啓華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⒈告訴人黃啓華1

12年12月27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二第5至

7頁）

⒉告訴人黃啓華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匯款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二第1

3至2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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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Ａ １

１

112年11

月 某 時

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

9時51分許，3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１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１１1

12年12月29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二第37

至38頁）

⒉告訴人Ａ１１

提供之存摺內

頁影本1紙（偵

卷二第4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11 Ａ １

２

112年11

月13日1

4時39分

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

9時44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２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１２1

12年12月29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二第55

至5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２

提供之匯款紀

錄、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二第6

3至77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12 Ａ １

３

112年11

月 29 日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⒈告訴人Ａ１３1

13年1月8日之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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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時許 　112年11月29日

10時10分許，5

萬元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３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91至94

頁）

⒉告訴人Ａ１３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匯款

單據截圖照片1

份（偵卷二第1

01至1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13 Ａ １

４

112 年 9

月1日12

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

10時10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４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A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１４1

13年4月10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129至13

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４1

13年4月11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137至13

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1 至 93

頁）

14 Ａ １

５

112年11

月29日1

1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

臺灣土地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⒈被害人Ａ１５1

12年12月8日之

警詢筆錄（偵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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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

（下稱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

11時11分許，1

0萬元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５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B 帳

戶。

卷二第153至15

4頁）

⒉被害人Ａ１５

提供之匯款單

據、LINE對話

紀錄截圖1紙

（偵卷二第163

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5 至 97

頁）

15 Ａ １

６

112年10

月 19 日

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

13時23分許，2

0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６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B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１６1

13年1月10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173至17

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６

提供之匯款紀

錄、LINE對話

紀錄截圖等照

片1份（偵卷二

第 183 至 195

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5 至 97

頁）

16 Ａ １

７

112年10

月 某 時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⒈告訴人Ａ１７1

13年2月3日之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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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⑴112年11月27日

9時41分許，10

萬元

⑵112年11月30日

10時8分許，10

萬元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７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B 帳

戶。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207至21

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７

提供之匯款紀

錄截圖照片1份

（偵卷二第221

至240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5 至 97

頁）

17 Ａ １

８

112年10

月 22 日

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

11時21分許，1

5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８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B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１８1

13年2月15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250至25

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８

提供之匯款單

據、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二第2

74至281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5 至 97

頁）

18 Ａ １

９

112年10

月3日某

時許

⒈C帳戶，匯款金

額：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⒈告訴人Ａ１９1

12年11月30日

之 警 詢 筆 錄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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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112年11月25日

13時53分許，5

萬元

⑵112年11月25日

13時54分許，5

萬元

⒉E帳戶，匯款金

額：

　112年11月20日

12時4分許，5

萬元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１９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 E 帳

戶。

（偵卷二第293

至29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９

提供之匯款紀

錄、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二第3

11至34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07至109

頁）

19 Ａ ２

０

112年10

月3日某

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

12時31分許，1

0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

12時32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０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２０1

12年12月7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357至36

1頁）

⒉告訴人Ａ２０

提供之投資契

約書、LINE對

話紀錄、匯款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二卷

第 371 至 378

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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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20 Ａ ２

１

112年11

月3日某

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4日

14時23分許，5

萬元

⑵112年11月24日

14時29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１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被害人Ａ２１1

12年12月8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二第389至39

1頁）

⒉被害人Ａ２１

提供之匯款紀

錄、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二第3

97頁、第403至

41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21 Ａ ２

２

112年11

月3日某

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

10時24分許，1

0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２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⒈告訴人Ａ２２1

12年12月11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二第431

至43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２

提供之匯款紀

錄截圖照片1份

（偵卷二第445

至449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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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C 帳

戶。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22 Ａ ２

３

112年10

月 11 日

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

9時5分許，5萬

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３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２３1

12年12月15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二第461

至46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３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截圖照

片1份（偵卷二

第 477 至 482

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23 Ａ ２

４

112 年 9

月 25 日

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

9時45分許，3

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

9時53分許，2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４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２４1

12年12月19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二第485

至4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４

提供之臉書頁

面及訊息、LIN

E對話紀錄截圖

等照片1份（偵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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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503至51

3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24 Ａ ２

５

112年11

月中旬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

8時50分許，3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５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被害人Ａ２５1

12年12月25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三第5至

6頁）

⒉被害人Ａ２５1

13年1月13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三第29至32

頁）

⒊被害人Ａ２５1

13年1月14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三第67至68

頁）

⒋被害人Ａ２５

提供之匯款紀

錄、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三第1

7頁、第39至64

頁）

⒌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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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99 至 102

頁）

25 Ａ ２

６

112年10

月 20 日

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

9時36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６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２６1

12年12月26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三第87

至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６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及截圖

照片1份（偵卷

三第119至227

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26 Ａ ２

７

112 年 9

月 19 日

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

9時25分許，10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７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２７1

13年1月2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三第233至23

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７

提供之存摺封

面照片1紙（偵

卷三第245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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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Ａ ２

８

112 年 9

月 7日 8

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

11時13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８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C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２８1

13年1月3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三第259至26

5頁）

⒉告訴人Ａ２８

提供之匯款紀

錄及單據、LIN

E對話紀錄截圖

照片1份（偵卷

三第269至278

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 第 99 至 102

頁）

28 Ａ ２

９

112年11

月13日9

時14 分

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

台北富邦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

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D

帳戶），匯款

金額：

　112年11月21日

10時10分許，1

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

聯邦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２９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D 帳

戶 、 F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２９1

12年12月7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三第285至28

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９

提供之存摺封

面 及 內 頁 影

本、交易明細

紀錄1份（偵卷

三第299至315

頁）

⒊D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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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號帳戶

（ 下 稱 F 帳

戶），匯款金

額：

　112年11月27日

17時45分許，1

0萬元

一第103至105

頁）

⒋F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1至113

頁）

29 Ａ ３

０

112 年 9

月28日1

9時30分

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

9時46分許，5

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

9時52分許，5

萬元（起訴書

漏 載 此 筆 匯

款，業經公訴

檢察官當庭補

充更正）

⑶112年11月22日

9時52分許，4,

484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０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E 帳

戶。

⒈被害人Ａ３０1

12年12月15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三第323

至324頁）

⒉被害人Ａ３０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匯款

紀錄截圖等照

片1份（偵卷三

第 337 至 381

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07至109

頁）

30 Ａ ３

１

112年10

月 底 某

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0日

9時33分許，5

萬元

⑵112年11月20日

9時34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１陷於

錯誤，依

⒈告訴人Ａ３１1

12年12月21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三第390

至392頁）

⒉告訴人Ａ３１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匯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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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匯款

至 E 帳

戶。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三第4

19至425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07至109

頁）

31 Ａ ３

２

112年11

月 23 日

前 某 時

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

9時21分許，5

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

9時23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２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E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３２1

13年4月21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三第429至43

1頁）

⒉告訴人Ａ３２

提供之匯款單

據、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三第4

49頁、第453至

463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07至109

頁）

32 Ａ ３

３

112年10

月 中 旬

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

11時26分許，8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３陷於

⒈告訴人Ａ３３1

12年12月18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三第473

至475頁）

⒉告訴人Ａ３３

提供之匯款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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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F 帳

戶。

錄及單據、LIN

E對話紀錄截圖

照片1份（偵卷

三第495至513

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1至113

頁）

33 Ａ ３

４

112年11

月 13 日

前 某 時

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

9時59分許，2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４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F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３４1

12年12月30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三第525

至52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４

提供之匯款單

據紀錄、LINE

對話紀錄截圖

照片1份（偵卷

三第547至561

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1至113

頁）

34 Ａ ３

５

112年10

月 20 日

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

12時49分許，1

0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⒈告訴人Ａ３５1

13年1月6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 四 第 5 至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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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致Ａ

３５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F 帳

戶。

⒉告訴人Ａ３５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截圖照

片1份（偵卷四

第23至5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1至113

頁）

35 Ａ ３

６

112年11

月9日某

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

9時15分許，10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６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F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３６1

13年1月12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四第69至77

頁）

⒉F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1至113

頁）

36 Ａ ３

７

112年10

月17日1

2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

玉山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

00000000 號 帳

戶 （ 下 稱 G 帳

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

9時23分許，2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７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G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３７1

13年1月11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四第89至93

頁）

⒉告訴人Ａ３７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匯款

紀 錄 截 圖 照

片、存摺封面

及內頁影本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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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112年11月21日

12時22分許，2

萬元

（偵卷四第103

至127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5至117

頁）

37 Ａ ３

８

112年10

月 底 某

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

11時6分許，2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８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G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３８1

13年1月17日之

警詢筆錄2份

（偵卷四第133

至146頁）

⒉G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5至117

頁）

38 Ａ ３

９

112年10

月 15 日

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

10時40分許，1

0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

10時42分許，3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３９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G 帳

戶。

⒈被害人Ａ３９1

13年1月20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四第185至18

9頁）

⒉被害人Ａ３９

提供之匯款紀

錄、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四第2

11至219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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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15至117

頁）

39 Ａ ４

０

112 年 7

月 19 日

某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

樂天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

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H

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

11時8分許，1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４０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H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４０1

12年11月29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四第229

至232頁）

⒉告訴人Ａ４０

提供之匯款紀

錄、LINE對話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四第2

43至252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9至121

頁）

40 Ａ ４

１

112 年 6

月 13 日

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

11時4分許，10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４１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H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４１1

12年12月11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四第255

至25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１

提供之虛擬貨

幣交易明細、

匯款紀錄、LIN

E對話紀錄截圖

照片1份（偵卷

四第265至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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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H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9至121

頁）

41 Ａ ４

２

112 年 9

月9日某

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

13時許，2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４２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H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４２1

12年12月12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四第275

至27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２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1份（偵

卷四第285至29

5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9至121

頁）

42 Ａ ４

３

112年11

月 21 日

前 某 時

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

9時15分許，2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４３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H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４３1

12年12月31日

之 警 詢 筆 錄

（偵卷四第301

至305頁）

⒉告訴人Ａ４３

提供之LINE對

話紀錄、匯款

紀錄截圖照片1

份（偵卷四第3

13至3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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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H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9至121

頁）

43 Ａ ４

４

112年10

月 17 日

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

11時4分許，5

萬元

詐欺集團

於左列時

間，佯稱

參與投資

可獲利等

語，致Ａ

４４陷於

錯誤，依

指示匯款

至 H 帳

戶。

⒈告訴人Ａ４４1

13年2月2日之

警詢筆錄（偵

卷四第337至34

6頁）

⒉告訴人Ａ４４

提供之匯款憑

證、存摺封面

及內頁影本、A

PP畫面截圖照

片1份（偵卷四

第 363 至 391

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

料、交易明細

表各1份（偵卷

一第119至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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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1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睿葳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40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４５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貳拾柒萬伍佰元及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壹萬壹仟壹佰玖拾壹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Ａ４５知悉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係表彰個人身分之重要證件，亦為日常交易（包括申辦金融帳戶）之主要驗證資料，故任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予不詳人士，常與申請金融機構帳戶及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已預見若將以其個人資料申辦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極可能遭他人作為詐取被害人匯款之人頭帳戶使用，且使用人頭帳戶之他人，極可能以該帳戶作為收受、轉帳、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之工具，提領後將產生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仍基於縱使幫助詐取他人財物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無證據證明有幫助加重詐欺取財故意），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前某日，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寄送予真實姓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不詳人士），供該不詳人士申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G帳戶）、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再將上開A至H帳戶之8張提款卡及提款卡開卡相關資料（下合稱本案帳戶資料）均寄送給該不詳人士。嗣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方式，向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分別匯款至附表編號1至43所示帳戶（詐欺時間、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或轉帳後以不詳方式取得，Ａ４５即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並幫助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Ａ４５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所拘束。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90、103、105、117頁），並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13日斗六營字第11300056221號函附A帳戶開戶資料、帳號異動查詢1份（偵卷五第23至29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9日斗六字第1130004205號函附B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33至36頁）、彰化商業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5日彰斗六字第113000271A號函附C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39至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處113年12月13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57954號函附E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9至65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13日聯銀業管字第1131065934號函附F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1至75頁）、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12月18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148556號函附G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9至82頁）、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3年1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31200013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85至89頁）、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及附表「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以擔保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另定（113年11月30日）之外，自113年8月2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正後規定被告需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需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減刑。本件被告所犯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但被告於偵查中否認幫助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7頁），故無修正前、後自白減刑規定（必減）之適用，另不論修正前、後均有幫助犯減輕規定（得減）之適用。是被告若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1月以上7年以下，但宣告刑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超過5年；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認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㈡按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我真的不知道交給誰，不記得是誰，是網路上認識的人，我要貸款，在網路上看到網站，直接加LINE，那時對方說我的帳戶流水不好看，把身分證、自然人憑證及印章寄給他，他會幫我弄好看，美化帳戶比較好核貸，所以我寄出去。我知道跟銀行借款的話，銀行不會要我交自然人憑證、存摺跟提款卡。我沒有主動申請帳戶，後來我有收到以我名義申辦的提款卡總共8張，我連同銀行寄繳提款卡的資料依指示原封不動寄給對方。那時候在網路上看到類似的東西，就沒有去詳細查證。我承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及罪名等語（偵卷五第13至17頁，本院卷第101、117頁），堪認被告與該不詳人士不具堅強信任關係，被告卻仍將身分證、健保法及自然人憑證等個人資料交給其使用，容任不詳人士以其個人資料申辦金融帳戶。待被告自各大金融機構收受本案帳戶資料後，依被告之社會生活經驗，主觀上已預見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後，其實際上已無從控制、追索本案帳戶內資金去向，他人極有可能以其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並製造金流斷點，而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有所助力，利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實行，被告竟仍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不詳人士任其自由使用，對於本案顯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又被告固已預見其提供個人資料及本案帳戶資料將有助於本案詐欺集團實行詐欺取財罪，但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已預見本案詐欺集團可能會以加重詐欺之手段施行詐術，是縱使本案詐欺集團有使用加重詐欺之手段，被告也僅應論以其主觀認知之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被害人共43人，同時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規定：
　⒈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本案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3至17頁），故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個人資料供不詳人士使用，使不詳人士得以申辦金融帳戶，並將上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並非實際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正犯，行為之不法內涵相較正犯而言為小。參以被告共提供8個金融帳戶，本案共43名被害人，遭詐欺而匯入本案帳戶之金額逾400萬元，金額甚高之犯罪情節。另被告與附表編號31之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第125至126頁）為據，堪認被告尚有意願彌補其犯行所生損害，但並未能取得多數被害人之諒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至檢察官求刑被告有期徒刑1年以上，依上開說明，尚屬過重，為本院不採。
三、沒收：
　㈠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移列為第25條第1項：「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上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惟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上開判決意旨，仍得適用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規定。
　㈡查被告否認取得報酬（本院卷第103頁），卷內並無事證足證被告因本案犯行已現實獲取任何不法利得，毋庸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又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匯入本案帳戶內之款項，雖屬被告犯幫助洗錢罪之洗錢財物，原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惟考量大部分款項已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帳後以不詳方式取得，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則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又附表編號4、16、43之遭詐欺款項雖有部分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移轉，但於A、B、H帳戶分別遭警示後，未遭移轉之剩餘款項經銀行辦理發還程序，由附表編號4、16、43之告訴人領回等情，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及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5年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50200009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127至131頁）在卷可佐，堪認上開洗錢之財物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另D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27萬500元；F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1萬1,191元，因帳戶警示期限屆滿，尚未發還被害人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及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附卷足參。上開款項均屬供本案詐欺集團犯洗錢罪之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上開款項之沒收，後續得由相關權利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曹瑞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恆如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匯入銀行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詐欺方式

		卷證出處



		1

		Ａ０２

		112年9月26日14時18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35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２112年12月1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129至13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銀行交易明細各1份（偵卷一第139至1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2

		Ａ０３

		112年11月1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許，5萬元（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2日15時3分許，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３112年12月10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61至164頁）
⒉告訴人Ａ０３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175至18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3

		Ａ０４

		112年10月底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４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97至20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４提供之臉書頁面、LINE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查詢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215至254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4

		Ａ０５

		112年6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５112年12月13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263至27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５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279至292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5

		Ａ０６

		112年9月26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8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3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６112年12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09至312頁）
⒉告訴人Ａ０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339至3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6

		Ａ０７

		112年11月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6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７112年12月2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61至366頁）
⒉告訴人Ａ０７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5至46、403至4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7

		Ａ０８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28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3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８112年12月24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425至430頁）
⒉告訴人Ａ０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39至44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8

		Ａ０９

		112年11月19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29分許，5萬元
⒉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15時1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９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467至469頁）
⒉告訴人Ａ０９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存摺封面及內頁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73至47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9

		黃啓華

		112年9月下旬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7萬6,000元
⑵112年11月27日8時52分許，4,000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黃啓華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黃啓華112年12月2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至7頁）
⒉告訴人黃啓華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3至2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0

		Ａ１１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51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１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7至38頁）
⒉告訴人Ａ１１提供之存摺內頁影本1紙（偵卷二第4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1

		Ａ１２

		112年11月13日14時39分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9時4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２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5至5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２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63至77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2

		Ａ１３

		112年11月29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３113年1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91至94頁）
⒉告訴人Ａ１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單據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01至1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3

		Ａ１４

		112年9月1日12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29至13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37至13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4

		Ａ１５

		112年11月29日11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1時11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被害人Ａ１５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53至154頁）
⒉被害人Ａ１５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偵卷二第163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5

		Ａ１６

		112年10月19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3時23分許，2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６113年1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73至17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６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183至195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6

		Ａ１７

		112年10月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9時4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30日10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７113年2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07至21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７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21至240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7

		Ａ１８

		112年10月22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21分許，1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８113年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50至25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74至281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8

		Ａ１９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5日13時5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5日13時54分許，5萬元
⒉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2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９112年11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93至29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11至34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19

		Ａ２０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12時3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32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０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57至361頁）
⒉告訴人Ａ２０提供之投資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卷第371至3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0

		Ａ２１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4日14時2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4日14時29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１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89至391頁）
⒉被害人Ａ２１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97頁、第403至41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1

		Ａ２２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0時2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２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31至43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２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45至449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2

		Ａ２３

		112年10月11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9時5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３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61至46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77至482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3

		Ａ２４

		112年9月25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45分許，3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53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４112年12月1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85至4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４提供之臉書頁面及訊息、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503至513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4

		Ａ２５

		112年11月中旬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５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至6頁）
⒉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9至32頁）
⒊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4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67至68頁）
⒋被害人Ａ２５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7頁、第39至64頁）
⒌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5

		Ａ２６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６112年12月2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87至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及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19至22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6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9時2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７113年1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33至23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７提供之存摺封面照片1紙（偵卷三第245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7

		Ａ２８

		112年9月7日8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1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８113年1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59至265頁）
⒉告訴人Ａ２８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269至2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8

		Ａ２９

		112年11月13日9時14 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17時4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D帳戶、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９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85至28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９提供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交易明細紀錄1份（偵卷三第299至315頁）
⒊D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3至105頁）
⒋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29

		Ａ３０

		112年9月28日19時30分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9時46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5萬元（起訴書漏載此筆匯款，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
⑶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4,484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０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23至324頁）
⒉被害人Ａ３０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三第337至381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0

		Ａ３１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0日9時3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0日9時3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１112年12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90至392頁）
⒉告訴人Ａ３１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19至425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1

		Ａ３２

		112年11月23日前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21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2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２113年4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29至431頁）
⒉告訴人Ａ３２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49頁、第453至463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2

		Ａ３３

		112年10月中旬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11時26分許，8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３112年12月1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73至475頁）
⒉告訴人Ａ３３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95至51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3

		Ａ３４

		112年11月13日前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59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４112年12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25至52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４提供之匯款單據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547至561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4

		Ａ３５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2時49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５113年1月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5至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５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3至5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5

		Ａ３６

		112年11月9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６113年1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69至77頁）
⒉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6

		Ａ３７

		112年10月17日12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9時23分許，2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22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７113年1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89至93頁）
⒉告訴人Ａ３７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1份（偵卷四第103至127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7

		Ａ３８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6分許，2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８113年1月17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四第133至146頁）
⒉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8

		Ａ３９

		112年10月15日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10時40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10時42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９113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185至189頁）
⒉被害人Ａ３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11至219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9

		Ａ４０

		112年7月19日某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1時8分許，1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０112年11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29至232頁）
⒉告訴人Ａ４０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43至252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0

		Ａ４１

		112年6月13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１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55至25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１提供之虛擬貨幣交易明細、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65至270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1

		Ａ４２

		112年9月9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3時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２112年12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75至27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四第285至295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2

		Ａ４３

		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３112年12月3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01至305頁）
⒉告訴人Ａ４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13至32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3

		Ａ４４

		112年10月17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４113年2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37至346頁）
⒉告訴人Ａ４４提供之匯款憑證、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APP畫面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63至39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1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睿葳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1040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

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４５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

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

項新臺幣貳拾柒萬伍佰元及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壹萬壹仟壹佰玖拾壹元均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Ａ４５知悉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係表彰個人身分之重

    要證件，亦為日常交易（包括申辦金融帳戶）之主要驗證資

    料，故任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予不詳人士，常與申請金融機

    構帳戶及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已預見若將以其個人

    資料申辦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極可能遭他人作

    為詐取被害人匯款之人頭帳戶使用，且使用人頭帳戶之他人

    ，極可能以該帳戶作為收受、轉帳、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之工

    具，提領後將產生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

    竟仍基於縱使幫助詐取他人財物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

    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無證據證明有幫助加重詐欺取財故意），於民國112年10月2

    6日前某日，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寄送予真實

    姓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不詳人士），

    供該不詳人士申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

    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彰化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聯邦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G帳戶）、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再將上開A至H帳戶

    之8張提款卡及提款卡開卡相關資料（下合稱本案帳戶資料

    ）均寄送給該不詳人士。嗣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

    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編號1至43

    所示之方式，向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

    均陷於錯誤，因而分別匯款至附表編號1至43所示帳戶（詐

    欺時間、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

    ），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或轉帳後以不詳方式取

    得，Ａ４５即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附表編號1至43所

    示之人，並幫助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罪所得去

    向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Ａ４５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

    ，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

    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限制

    ，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

    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

    所拘束。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9

    0、103、105、117頁），並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1

    3日斗六營字第11300056221號函附A帳戶開戶資料、帳號異

    動查詢1份（偵卷五第23至29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

    13年12月9日斗六字第1130004205號函附B帳戶開戶資料1份

    （偵卷五第33至36頁）、彰化商業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5

    日彰斗六字第113000271A號函附C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

    第39至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

    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

    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集中作業處113年12月13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5795

    4號函附E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9至65頁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13日聯銀業管字第

    1131065934號函附F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1至75頁）

    、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12月18日玉山個（集）字第113

    0148556號函附G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9至82頁）、

    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3年1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31200013號

    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85至89頁）、

    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

    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

    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

    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

    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

    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

    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及附

    表「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以擔保被告

    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

    ，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另定（113年11月30日）之外，自

    113年8月2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

    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

    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

    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

    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

    ，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

    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

    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

    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

    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

    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

    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

    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

    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

    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

    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

    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

    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

    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

    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

    制，而屬科刑規範，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

    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

    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

    ）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

    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

    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

    限制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在偵查及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可知修正後規定被告需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如有犯罪所得並需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減刑。本件被告

    所犯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但被告於偵

    查中否認幫助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7頁），故無修正前、後

    自白減刑規定（必減）之適用，另不論修正前、後均有幫助

    犯減輕規定（得減）之適用。是被告若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

    1月以上7年以下，但宣告刑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不得超過5年；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

    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5年以

    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認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

    告，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㈡按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

    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

    ，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

    ，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

    款卡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

    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

    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

    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

    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3101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被告供稱：我真的不知道交給誰，不記得是誰

    ，是網路上認識的人，我要貸款，在網路上看到網站，直接

    加LINE，那時對方說我的帳戶流水不好看，把身分證、自然

    人憑證及印章寄給他，他會幫我弄好看，美化帳戶比較好核

    貸，所以我寄出去。我知道跟銀行借款的話，銀行不會要我

    交自然人憑證、存摺跟提款卡。我沒有主動申請帳戶，後來

    我有收到以我名義申辦的提款卡總共8張，我連同銀行寄繳

    提款卡的資料依指示原封不動寄給對方。那時候在網路上看

    到類似的東西，就沒有去詳細查證。我承認檢察官起訴之事

    實及罪名等語（偵卷五第13至17頁，本院卷第101、117頁）

    ，堪認被告與該不詳人士不具堅強信任關係，被告卻仍將身

    分證、健保法及自然人憑證等個人資料交給其使用，容任不

    詳人士以其個人資料申辦金融帳戶。待被告自各大金融機構

    收受本案帳戶資料後，依被告之社會生活經驗，主觀上已預

    見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後，其實際上已無從控制、

    追索本案帳戶內資金去向，他人極有可能以其帳戶作為犯罪

    工具，並製造金流斷點，而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掩飾或隱

    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有所助力，利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實行，

    被告竟仍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不詳人士任其自由使用，對於

    本案顯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又被告固

    已預見其提供個人資料及本案帳戶資料將有助於本案詐欺集

    團實行詐欺取財罪，但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已預見本案詐欺集

    團可能會以加重詐欺之手段施行詐術，是縱使本案詐欺集團

    有使用加重詐欺之手段，被告也僅應論以其主觀認知之幫助

    普通詐欺取財罪。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

    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被害人共43人，同時犯數幫助詐欺

    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

    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規定：

　⒈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本案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

    ，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3至17頁），故無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個人資料供不詳人

    士使用，使不詳人士得以申辦金融帳戶，並將上開金融帳戶

    作為詐欺被害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

    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

    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所為實有不該。

    考量被告並非實際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正犯，行為之不法

    內涵相較正犯而言為小。參以被告共提供8個金融帳戶，本

    案共43名被害人，遭詐欺而匯入本案帳戶之金額逾400萬元

    ，金額甚高之犯罪情節。另被告與附表編號31之告訴人以10

    萬元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第125至12

    6頁）為據，堪認被告尚有意願彌補其犯行所生損害，但並

    未能取得多數被害人之諒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兼衡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119至120

    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

    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

    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至檢察官求刑被告有期徒

    刑1年以上，依上開說明，尚屬過重，為本院不採。

三、沒收：

　㈠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

    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移列為第25條第1項

    ：「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上開規定，自應適用

    裁判時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惟沒收或追徵

    ，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

    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

    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

    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

    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

    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上

    開判決意旨，仍得適用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規定

    。

　㈡查被告否認取得報酬（本院卷第103頁），卷內並無事證足證

    被告因本案犯行已現實獲取任何不法利得，毋庸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又附表編號1至43

    所示之人匯入本案帳戶內之款項，雖屬被告犯幫助洗錢罪之

    洗錢財物，原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

    收，惟考量大部分款項已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帳後

    以不詳方式取得，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則

    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

    上處分權，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又附表編號4、16、4

    3之遭詐欺款項雖有部分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移轉，但於A、

    B、H帳戶分別遭警示後，未遭移轉之剩餘款項經銀行辦理發

    還程序，由附表編號4、16、43之告訴人領回等情，有臺灣

    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號函

    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

    （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

    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

    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及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5年2月5

    日樂銀作業字第1150200009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

    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127至131頁）

    在卷可佐，堪認上開洗錢之財物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若

    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

    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另D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2

    7萬500元；F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1萬1,191元，因帳

    戶警示期限屆滿，尚未發還被害人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

    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

    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及聯

    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

    院卷第71至73頁）附卷足參。上開款項均屬供本案詐欺集團

    犯洗錢罪之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

    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上開款項之沒收，

    後續得由相關權利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本

    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曹瑞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恆如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匯入銀行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詐欺方式 卷證出處 1 Ａ０２ 112年9月26日14時18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35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２112年12月1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129至13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銀行交易明細各1份（偵卷一第139至1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2 Ａ０３ 112年11月1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許，5萬元（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2日15時3分許，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３112年12月10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61至164頁） ⒉告訴人Ａ０３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175至18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3 Ａ０４ 112年10月底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４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97至20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４提供之臉書頁面、LINE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查詢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215至254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4 Ａ０５ 112年6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５112年12月13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263至27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５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279至292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5 Ａ０６ 112年9月26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8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3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６112年12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09至312頁） ⒉告訴人Ａ０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339至3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6 Ａ０７ 112年11月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6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７112年12月2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61至366頁） ⒉告訴人Ａ０７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5至46、403至4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7 Ａ０８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28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3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８112年12月24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425至430頁） ⒉告訴人Ａ０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39至44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8 Ａ０９ 112年11月19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29分許，5萬元 ⒉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15時1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９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467至469頁） ⒉告訴人Ａ０９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存摺封面及內頁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73至47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9 黃啓華 112年9月下旬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7萬6,000元 ⑵112年11月27日8時52分許，4,000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黃啓華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黃啓華112年12月2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至7頁） ⒉告訴人黃啓華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3至2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0 Ａ１１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51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１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7至38頁） ⒉告訴人Ａ１１提供之存摺內頁影本1紙（偵卷二第4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1 Ａ１２ 112年11月13日14時39分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9時4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２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5至5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２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63至77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2 Ａ１３ 112年11月29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３113年1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91至94頁） ⒉告訴人Ａ１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單據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01至1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3 Ａ１４ 112年9月1日12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29至13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37至13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4 Ａ１５ 112年11月29日11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1時11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被害人Ａ１５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53至154頁） ⒉被害人Ａ１５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偵卷二第163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5 Ａ１６ 112年10月19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3時23分許，2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６113年1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73至17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６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183至195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6 Ａ１７ 112年10月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9時4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30日10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７113年2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07至21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７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21至240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7 Ａ１８ 112年10月22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21分許，1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８113年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50至25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74至281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8 Ａ１９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5日13時5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5日13時54分許，5萬元 ⒉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2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９112年11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93至29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11至34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19 Ａ２０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12時3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32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０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57至361頁） ⒉告訴人Ａ２０提供之投資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卷第371至3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0 Ａ２１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4日14時2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4日14時29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１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89至391頁） ⒉被害人Ａ２１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97頁、第403至41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1 Ａ２２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0時2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２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31至43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２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45至449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2 Ａ２３ 112年10月11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9時5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３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61至46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77至482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3 Ａ２４ 112年9月25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45分許，3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53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４112年12月1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85至4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４提供之臉書頁面及訊息、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503至513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4 Ａ２５ 112年11月中旬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５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至6頁） ⒉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9至32頁） ⒊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4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67至68頁） ⒋被害人Ａ２５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7頁、第39至64頁） ⒌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5 Ａ２６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６112年12月2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87至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及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19至22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6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9時2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７113年1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33至23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７提供之存摺封面照片1紙（偵卷三第245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7 Ａ２８ 112年9月7日8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1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８113年1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59至265頁） ⒉告訴人Ａ２８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269至2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8 Ａ２９ 112年11月13日9時14 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17時4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D帳戶、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９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85至28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９提供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交易明細紀錄1份（偵卷三第299至315頁） ⒊D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3至105頁） ⒋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29 Ａ３０ 112年9月28日19時30分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9時46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5萬元（起訴書漏載此筆匯款，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 ⑶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4,484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０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23至324頁） ⒉被害人Ａ３０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三第337至381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0 Ａ３１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0日9時3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0日9時3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１112年12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90至392頁） ⒉告訴人Ａ３１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19至425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1 Ａ３２ 112年11月23日前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21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2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２113年4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29至431頁） ⒉告訴人Ａ３２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49頁、第453至463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2 Ａ３３ 112年10月中旬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11時26分許，8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３112年12月1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73至475頁） ⒉告訴人Ａ３３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95至51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3 Ａ３４ 112年11月13日前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59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４112年12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25至52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４提供之匯款單據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547至561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4 Ａ３５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2時49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５113年1月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5至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５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3至5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5 Ａ３６ 112年11月9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６113年1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69至77頁） ⒉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6 Ａ３７ 112年10月17日12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9時23分許，2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22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７113年1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89至93頁） ⒉告訴人Ａ３７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1份（偵卷四第103至127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7 Ａ３８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6分許，2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８113年1月17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四第133至146頁） ⒉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8 Ａ３９ 112年10月15日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10時40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10時42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９113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185至189頁） ⒉被害人Ａ３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11至219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9 Ａ４０ 112年7月19日某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1時8分許，1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０112年11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29至232頁） ⒉告訴人Ａ４０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43至252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0 Ａ４１ 112年6月13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１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55至25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１提供之虛擬貨幣交易明細、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65至270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1 Ａ４２ 112年9月9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3時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２112年12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75至27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四第285至295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2 Ａ４３ 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３112年12月3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01至305頁） ⒉告訴人Ａ４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13至32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3 Ａ４４ 112年10月17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４113年2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37至346頁） ⒉告訴人Ａ４４提供之匯款憑證、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APP畫面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63至39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1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睿葳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40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４５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貳拾柒萬伍佰元及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壹萬壹仟壹佰玖拾壹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Ａ４５知悉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係表彰個人身分之重要證件，亦為日常交易（包括申辦金融帳戶）之主要驗證資料，故任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予不詳人士，常與申請金融機構帳戶及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已預見若將以其個人資料申辦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極可能遭他人作為詐取被害人匯款之人頭帳戶使用，且使用人頭帳戶之他人，極可能以該帳戶作為收受、轉帳、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之工具，提領後將產生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仍基於縱使幫助詐取他人財物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無證據證明有幫助加重詐欺取財故意），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前某日，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寄送予真實姓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不詳人士），供該不詳人士申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G帳戶）、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再將上開A至H帳戶之8張提款卡及提款卡開卡相關資料（下合稱本案帳戶資料）均寄送給該不詳人士。嗣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方式，向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分別匯款至附表編號1至43所示帳戶（詐欺時間、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或轉帳後以不詳方式取得，Ａ４５即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並幫助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Ａ４５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所拘束。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90、103、105、117頁），並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13日斗六營字第11300056221號函附A帳戶開戶資料、帳號異動查詢1份（偵卷五第23至29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9日斗六字第1130004205號函附B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33至36頁）、彰化商業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5日彰斗六字第113000271A號函附C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39至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處113年12月13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57954號函附E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9至65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13日聯銀業管字第1131065934號函附F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1至75頁）、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12月18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148556號函附G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9至82頁）、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3年1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31200013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85至89頁）、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及附表「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以擔保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另定（113年11月30日）之外，自113年8月2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正後規定被告需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需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減刑。本件被告所犯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但被告於偵查中否認幫助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7頁），故無修正前、後自白減刑規定（必減）之適用，另不論修正前、後均有幫助犯減輕規定（得減）之適用。是被告若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1月以上7年以下，但宣告刑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超過5年；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認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㈡按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我真的不知道交給誰，不記得是誰，是網路上認識的人，我要貸款，在網路上看到網站，直接加LINE，那時對方說我的帳戶流水不好看，把身分證、自然人憑證及印章寄給他，他會幫我弄好看，美化帳戶比較好核貸，所以我寄出去。我知道跟銀行借款的話，銀行不會要我交自然人憑證、存摺跟提款卡。我沒有主動申請帳戶，後來我有收到以我名義申辦的提款卡總共8張，我連同銀行寄繳提款卡的資料依指示原封不動寄給對方。那時候在網路上看到類似的東西，就沒有去詳細查證。我承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及罪名等語（偵卷五第13至17頁，本院卷第101、117頁），堪認被告與該不詳人士不具堅強信任關係，被告卻仍將身分證、健保法及自然人憑證等個人資料交給其使用，容任不詳人士以其個人資料申辦金融帳戶。待被告自各大金融機構收受本案帳戶資料後，依被告之社會生活經驗，主觀上已預見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後，其實際上已無從控制、追索本案帳戶內資金去向，他人極有可能以其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並製造金流斷點，而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有所助力，利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實行，被告竟仍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不詳人士任其自由使用，對於本案顯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又被告固已預見其提供個人資料及本案帳戶資料將有助於本案詐欺集團實行詐欺取財罪，但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已預見本案詐欺集團可能會以加重詐欺之手段施行詐術，是縱使本案詐欺集團有使用加重詐欺之手段，被告也僅應論以其主觀認知之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被害人共43人，同時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規定：
　⒈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本案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3至17頁），故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個人資料供不詳人士使用，使不詳人士得以申辦金融帳戶，並將上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並非實際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正犯，行為之不法內涵相較正犯而言為小。參以被告共提供8個金融帳戶，本案共43名被害人，遭詐欺而匯入本案帳戶之金額逾400萬元，金額甚高之犯罪情節。另被告與附表編號31之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第125至126頁）為據，堪認被告尚有意願彌補其犯行所生損害，但並未能取得多數被害人之諒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至檢察官求刑被告有期徒刑1年以上，依上開說明，尚屬過重，為本院不採。
三、沒收：
　㈠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移列為第25條第1項：「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上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惟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上開判決意旨，仍得適用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規定。
　㈡查被告否認取得報酬（本院卷第103頁），卷內並無事證足證被告因本案犯行已現實獲取任何不法利得，毋庸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又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匯入本案帳戶內之款項，雖屬被告犯幫助洗錢罪之洗錢財物，原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惟考量大部分款項已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帳後以不詳方式取得，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則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又附表編號4、16、43之遭詐欺款項雖有部分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移轉，但於A、B、H帳戶分別遭警示後，未遭移轉之剩餘款項經銀行辦理發還程序，由附表編號4、16、43之告訴人領回等情，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及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5年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50200009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127至131頁）在卷可佐，堪認上開洗錢之財物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另D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27萬500元；F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1萬1,191元，因帳戶警示期限屆滿，尚未發還被害人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及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附卷足參。上開款項均屬供本案詐欺集團犯洗錢罪之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上開款項之沒收，後續得由相關權利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曹瑞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恆如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匯入銀行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詐欺方式

		卷證出處



		1

		Ａ０２

		112年9月26日14時18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35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２112年12月1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129至13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銀行交易明細各1份（偵卷一第139至1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2

		Ａ０３

		112年11月1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許，5萬元（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2日15時3分許，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３112年12月10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61至164頁）
⒉告訴人Ａ０３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175至18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3

		Ａ０４

		112年10月底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４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97至20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４提供之臉書頁面、LINE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查詢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215至254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4

		Ａ０５

		112年6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５112年12月13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263至27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５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279至292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5

		Ａ０６

		112年9月26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8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3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６112年12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09至312頁）
⒉告訴人Ａ０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339至3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6

		Ａ０７

		112年11月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6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７112年12月2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61至366頁）
⒉告訴人Ａ０７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5至46、403至4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7

		Ａ０８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28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3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８112年12月24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425至430頁）
⒉告訴人Ａ０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39至44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8

		Ａ０９

		112年11月19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29分許，5萬元
⒉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15時1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９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467至469頁）
⒉告訴人Ａ０９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存摺封面及內頁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73至47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9

		黃啓華

		112年9月下旬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7萬6,000元
⑵112年11月27日8時52分許，4,000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黃啓華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黃啓華112年12月2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至7頁）
⒉告訴人黃啓華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3至2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0

		Ａ１１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51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１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7至38頁）
⒉告訴人Ａ１１提供之存摺內頁影本1紙（偵卷二第4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1

		Ａ１２

		112年11月13日14時39分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9時4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２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5至5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２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63至77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2

		Ａ１３

		112年11月29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３113年1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91至94頁）
⒉告訴人Ａ１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單據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01至1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3

		Ａ１４

		112年9月1日12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29至13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37至13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4

		Ａ１５

		112年11月29日11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1時11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被害人Ａ１５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53至154頁）
⒉被害人Ａ１５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偵卷二第163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5

		Ａ１６

		112年10月19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3時23分許，2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６113年1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73至17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６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183至195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6

		Ａ１７

		112年10月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9時4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30日10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７113年2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07至21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７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21至240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7

		Ａ１８

		112年10月22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21分許，1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８113年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50至25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74至281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8

		Ａ１９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5日13時5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5日13時54分許，5萬元
⒉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2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９112年11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93至29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11至34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19

		Ａ２０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12時3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32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０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57至361頁）
⒉告訴人Ａ２０提供之投資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卷第371至3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0

		Ａ２１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4日14時2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4日14時29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１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89至391頁）
⒉被害人Ａ２１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97頁、第403至41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1

		Ａ２２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0時2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２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31至43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２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45至449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2

		Ａ２３

		112年10月11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9時5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３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61至46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77至482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3

		Ａ２４

		112年9月25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45分許，3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53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４112年12月1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85至4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４提供之臉書頁面及訊息、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503至513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4

		Ａ２５

		112年11月中旬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５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至6頁）
⒉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9至32頁）
⒊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4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67至68頁）
⒋被害人Ａ２５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7頁、第39至64頁）
⒌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5

		Ａ２６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６112年12月2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87至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及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19至22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6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9時2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７113年1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33至23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７提供之存摺封面照片1紙（偵卷三第245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7

		Ａ２８

		112年9月7日8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1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８113年1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59至265頁）
⒉告訴人Ａ２８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269至2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8

		Ａ２９

		112年11月13日9時14 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17時4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D帳戶、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９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85至28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９提供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交易明細紀錄1份（偵卷三第299至315頁）
⒊D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3至105頁）
⒋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29

		Ａ３０

		112年9月28日19時30分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9時46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5萬元（起訴書漏載此筆匯款，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
⑶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4,484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０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23至324頁）
⒉被害人Ａ３０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三第337至381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0

		Ａ３１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0日9時3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0日9時3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１112年12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90至392頁）
⒉告訴人Ａ３１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19至425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1

		Ａ３２

		112年11月23日前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21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2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２113年4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29至431頁）
⒉告訴人Ａ３２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49頁、第453至463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2

		Ａ３３

		112年10月中旬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11時26分許，8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３112年12月1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73至475頁）
⒉告訴人Ａ３３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95至51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3

		Ａ３４

		112年11月13日前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59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４112年12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25至52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４提供之匯款單據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547至561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4

		Ａ３５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2時49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５113年1月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5至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５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3至5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5

		Ａ３６

		112年11月9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６113年1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69至77頁）
⒉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6

		Ａ３７

		112年10月17日12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9時23分許，2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22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７113年1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89至93頁）
⒉告訴人Ａ３７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1份（偵卷四第103至127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7

		Ａ３８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6分許，2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８113年1月17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四第133至146頁）
⒉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8

		Ａ３９

		112年10月15日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10時40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10時42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９113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185至189頁）
⒉被害人Ａ３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11至219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9

		Ａ４０

		112年7月19日某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1時8分許，1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０112年11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29至232頁）
⒉告訴人Ａ４０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43至252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0

		Ａ４１

		112年6月13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１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55至25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１提供之虛擬貨幣交易明細、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65至270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1

		Ａ４２

		112年9月9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3時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２112年12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75至27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四第285至295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2

		Ａ４３

		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３112年12月3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01至305頁）
⒉告訴人Ａ４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13至32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3

		Ａ４４

		112年10月17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４113年2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37至346頁）
⒉告訴人Ａ４４提供之匯款憑證、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APP畫面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63至39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1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睿葳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40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４５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貳拾柒萬伍佰元及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款項新臺幣壹萬壹仟壹佰玖拾壹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Ａ４５知悉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係表彰個人身分之重要證件，亦為日常交易（包括申辦金融帳戶）之主要驗證資料，故任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予不詳人士，常與申請金融機構帳戶及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並已預見若將以其個人資料申辦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極可能遭他人作為詐取被害人匯款之人頭帳戶使用，且使用人頭帳戶之他人，極可能以該帳戶作為收受、轉帳、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之工具，提領後將產生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仍基於縱使幫助詐取他人財物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無證據證明有幫助加重詐欺取財故意），於民國112年10月26日前某日，將其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寄送予真實姓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不詳人士），供該不詳人士申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G帳戶）、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再將上開A至H帳戶之8張提款卡及提款卡開卡相關資料（下合稱本案帳戶資料）均寄送給該不詳人士。嗣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方式，向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分別匯款至附表編號1至43所示帳戶（詐欺時間、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旋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或轉帳後以不詳方式取得，Ａ４５即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並幫助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詐欺犯罪所得去向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

二、案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Ａ４５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所拘束。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90、103、105、117頁），並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13日斗六營字第11300056221號函附A帳戶開戶資料、帳號異動查詢1份（偵卷五第23至29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9日斗六字第1130004205號函附B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33至36頁）、彰化商業銀行斗六分行113年12月5日彰斗六字第113000271A號函附C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39至43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處113年12月13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57954號函附E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9至65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13日聯銀業管字第1131065934號函附F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1至75頁）、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12月18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148556號函附G帳戶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79至82頁）、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3年1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31200013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開戶資料1份（偵卷五第85至89頁）、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及附表「卷證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以擔保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另定（113年11月30日）之外，自113年8月2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則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修正後規定被告需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需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方得減刑。本件被告所犯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但被告於偵查中否認幫助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7頁），故無修正前、後自白減刑規定（必減）之適用，另不論修正前、後均有幫助犯減輕規定（得減）之適用。是被告若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1月以上7年以下，但宣告刑依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超過5年；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得減規定，其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認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㈡按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我真的不知道交給誰，不記得是誰，是網路上認識的人，我要貸款，在網路上看到網站，直接加LINE，那時對方說我的帳戶流水不好看，把身分證、自然人憑證及印章寄給他，他會幫我弄好看，美化帳戶比較好核貸，所以我寄出去。我知道跟銀行借款的話，銀行不會要我交自然人憑證、存摺跟提款卡。我沒有主動申請帳戶，後來我有收到以我名義申辦的提款卡總共8張，我連同銀行寄繳提款卡的資料依指示原封不動寄給對方。那時候在網路上看到類似的東西，就沒有去詳細查證。我承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及罪名等語（偵卷五第13至17頁，本院卷第101、117頁），堪認被告與該不詳人士不具堅強信任關係，被告卻仍將身分證、健保法及自然人憑證等個人資料交給其使用，容任不詳人士以其個人資料申辦金融帳戶。待被告自各大金融機構收受本案帳戶資料後，依被告之社會生活經驗，主觀上已預見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後，其實際上已無從控制、追索本案帳戶內資金去向，他人極有可能以其帳戶作為犯罪工具，並製造金流斷點，而對他人遂行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有所助力，利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實行，被告竟仍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不詳人士任其自由使用，對於本案顯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又被告固已預見其提供個人資料及本案帳戶資料將有助於本案詐欺集團實行詐欺取財罪，但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已預見本案詐欺集團可能會以加重詐欺之手段施行詐術，是縱使本案詐欺集團有使用加重詐欺之手段，被告也僅應論以其主觀認知之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被害人共43人，同時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一般洗錢罪，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規定：

　⒈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本案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偵卷五第13至17頁），故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個人資料供不詳人士使用，使不詳人士得以申辦金融帳戶，並將上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被害人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不僅造成他人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有助於隱匿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增加司法機關日後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社會秩序安全，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並非實際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正犯，行為之不法內涵相較正犯而言為小。參以被告共提供8個金融帳戶，本案共43名被害人，遭詐欺而匯入本案帳戶之金額逾400萬元，金額甚高之犯罪情節。另被告與附表編號31之告訴人以10萬元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第125至126頁）為據，堪認被告尚有意願彌補其犯行所生損害，但並未能取得多數被害人之諒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至檢察官求刑被告有期徒刑1年以上，依上開說明，尚屬過重，為本院不採。

三、沒收：

　㈠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移列為第25條第1項：「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上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惟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依上開判決意旨，仍得適用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規定。

　㈡查被告否認取得報酬（本院卷第103頁），卷內並無事證足證被告因本案犯行已現實獲取任何不法利得，毋庸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又附表編號1至43所示之人匯入本案帳戶內之款項，雖屬被告犯幫助洗錢罪之洗錢財物，原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惟考量大部分款項已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帳後以不詳方式取得，並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則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又附表編號4、16、43之遭詐欺款項雖有部分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移轉，但於A、B、H帳戶分別遭警示後，未遭移轉之剩餘款項經銀行辦理發還程序，由附表編號4、16、43之告訴人領回等情，有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2日斗六營密字第11400056621號函附A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41至55頁）、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行114年12月29日斗六字第1140004116號函附B帳戶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各1份（本院卷第63至67頁）及樂天國際商業銀行115年2月5日樂銀作業字第1150200009號函附H帳戶交易明細、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等資料各1份（本院卷第127至131頁）在卷可佐，堪認上開洗錢之財物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另D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27萬500元；F帳戶遭警示後，帳戶餘額為1萬1,191元，因帳戶警示期限屆滿，尚未發還被害人等情，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3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30007608號函附D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1份（偵卷五第51至55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管作業管理部114年12月23日集作字第1140002888號函1紙（本院卷第69頁）及聯邦商業銀行115年1月2日調閱資料回覆附存款明細表1份（本院卷第71至73頁）附卷足參。上開款項均屬供本案詐欺集團犯洗錢罪之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上開款項之沒收，後續得由相關權利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曹瑞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鄭苡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恆如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 匯入銀行帳戶及金額（新臺幣） 詐欺方式 卷證出處 1 Ａ０２ 112年9月26日14時18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35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２112年12月1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129至13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銀行交易明細各1份（偵卷一第139至1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2 Ａ０３ 112年11月1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許，5萬元（起訴書誤載為113年1月2日15時3分許，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３112年12月10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61至164頁） ⒉告訴人Ａ０３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175至18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3 Ａ０４ 112年10月底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４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197至20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４提供之臉書頁面、LINE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查詢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215至254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4 Ａ０５ 112年6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５112年12月13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263至271頁） ⒉告訴人Ａ０５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279至292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5 Ａ０６ 112年9月26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8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3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６112年12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09至312頁） ⒉告訴人Ａ０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一第339至350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6 Ａ０７ 112年11月1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6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７112年12月2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361至366頁） ⒉告訴人Ａ０７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5至46、403至4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7 Ａ０８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28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3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８112年12月24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一第425至430頁） ⒉告訴人Ａ０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39至44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8 Ａ０９ 112年11月19日某時許 ⒈A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29分許，5萬元 ⒉C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15時1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０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０９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一第467至469頁） ⒉告訴人Ａ０９提供之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截圖、存摺封面及內頁照片各1份（偵卷一第473至479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⒋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9 黃啓華 112年9月下旬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7萬6,000元 ⑵112年11月27日8時52分許，4,000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黃啓華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黃啓華112年12月2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至7頁） ⒉告訴人黃啓華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3至2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0 Ａ１１ 112年11月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4日9時51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１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7至38頁） ⒉告訴人Ａ１１提供之存摺內頁影本1紙（偵卷二第41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1 Ａ１２ 112年11月13日14時39分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9時4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２112年12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55至5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２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63至77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2 Ａ１３ 112年11月29日某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３113年1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91至94頁） ⒉告訴人Ａ１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單據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101至116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3 Ａ１４ 112年9月1日12時許 ⒈A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0時10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A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29至13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４113年4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37至138頁） ⒊A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1至93頁） 14 Ａ１５ 112年11月29日11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1時11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被害人Ａ１５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53至154頁） ⒉被害人Ａ１５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偵卷二第163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5 Ａ１６ 112年10月19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3時23分許，2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６113年1月1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173至176頁） ⒉告訴人Ａ１６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183至195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6 Ａ１７ 112年10月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7日9時4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30日10時8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７113年2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07至21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７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21至240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7 Ａ１８ 112年10月22日某時許 ⒈B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21分許，1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B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８113年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50至255頁） ⒉告訴人Ａ１８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274至281頁） ⒊B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5至97頁） 18 Ａ１９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5日13時5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5日13時54分許，5萬元 ⒉E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2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１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１９112年11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293至297頁） ⒉告訴人Ａ１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11至34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⒋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19 Ａ２０ 112年10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12時31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32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０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57至361頁） ⒉告訴人Ａ２０提供之投資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卷第371至3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0 Ａ２１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4日14時2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4日14時29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１112年12月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389至391頁） ⒉被害人Ａ２１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397頁、第403至41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1 Ａ２２ 112年11月3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0時2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２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31至43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２提供之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45至449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2 Ａ２３ 112年10月11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9時5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３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61至464頁） ⒉告訴人Ａ２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二第477至482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3 Ａ２４ 112年9月25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8日9時45分許，3萬元 ⑵112年11月28日9時53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４112年12月1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二第485至4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４提供之臉書頁面及訊息、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二第503至513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4 Ａ２５ 112年11月中旬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8時50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被害人Ａ２５112年12月2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至6頁） ⒉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9至32頁） ⒊被害人Ａ２５113年1月14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67至68頁） ⒋被害人Ａ２５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7頁、第39至64頁） ⒌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5 Ａ２６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9時36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６112年12月2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87至90頁） ⒉告訴人Ａ２６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及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119至227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6 Ａ２７ 112年9月19日某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9時2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７113年1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33至23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７提供之存摺封面照片1紙（偵卷三第245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7 Ａ２８ 112年9月7日8時許 ⒈C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2日11時1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C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８113年1月3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59至265頁） ⒉告訴人Ａ２８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269至278頁） ⒊C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99至102頁） 28 Ａ２９ 112年11月13日9時14 分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D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0時10分許，10萬元 ⒉被告Ａ４５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F帳戶），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7日17時4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２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D帳戶、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２９112年12月7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285至287頁） ⒉告訴人Ａ２９提供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交易明細紀錄1份（偵卷三第299至315頁） ⒊D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3至105頁） ⒋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29 Ａ３０ 112年9月28日19時30分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9時46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5萬元（起訴書漏載此筆匯款，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 ⑶112年11月22日9時52分許，4,484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０112年12月15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23至324頁） ⒉被害人Ａ３０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等照片1份（偵卷三第337至381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0 Ａ３１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0日9時33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0日9時3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１112年12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390至392頁） ⒉告訴人Ａ３１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19至425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1 Ａ３２ 112年11月23日前某時許 ⒈E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3日9時21分許，5萬元 ⑵112年11月23日9時23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E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２113年4月2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29至431頁） ⒉告訴人Ａ３２提供之匯款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49頁、第453至463頁） ⒊E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07至109頁） 32 Ａ３３ 112年10月中旬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8日11時26分許，8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３112年12月18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473至475頁） ⒉告訴人Ａ３３提供之匯款紀錄及單據、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495至51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3 Ａ３４ 112年11月13日前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59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４112年12月3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三第525至52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４提供之匯款單據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三第547至561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4 Ａ３５ 112年10月20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9日12時49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５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５113年1月6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5至7頁） ⒉告訴人Ａ３５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3至53頁） ⒊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5 Ａ３６ 112年11月9日某時許 ⒈F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F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６113年1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69至77頁） ⒉F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1至113頁） 36 Ａ３７ 112年10月17日12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1日9時23分許，2萬元 ⑵112年11月21日12時22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７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７113年1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89至93頁） ⒉告訴人Ａ３７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1份（偵卷四第103至127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7 Ａ３８ 112年10月底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6分許，2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８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告訴人Ａ３８113年1月17日之警詢筆錄2份（偵卷四第133至146頁） ⒉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8 Ａ３９ 112年10月15日某時許 ⒈G帳戶 ⒉匯款金額： ⑴112年11月22日10時40分許，10萬元 ⑵112年11月22日10時42分許，3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３９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G帳戶。 ⒈被害人Ａ３９113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185至189頁） ⒉被害人Ａ３９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11至219頁） ⒊G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5至117頁） 39 Ａ４０ 112年7月19日某時許 ⒈被告Ａ４５之樂天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1時8分許，1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０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０112年11月29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29至232頁） ⒉告訴人Ａ４０提供之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43至252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0 Ａ４１ 112年6月13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0日11時4分許，10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１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１112年12月1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55至25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１提供之虛擬貨幣交易明細、匯款紀錄、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265至270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1 Ａ４２ 112年9月9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13時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２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２112年12月1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275至277頁） ⒉告訴人Ａ４２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卷四第285至295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2 Ａ４３ 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1日9時15分許，2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３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３112年12月31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01至305頁） ⒉告訴人Ａ４３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匯款紀錄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13至32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43 Ａ４４ 112年10月17日某時許 ⒈H帳戶 ⒉匯款金額： 　112年11月23日11時4分許，5萬元 詐欺集團於左列時間，佯稱參與投資可獲利等語，致Ａ４４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H帳戶。 ⒈告訴人Ａ４４113年2月2日之警詢筆錄（偵卷四第337至346頁） ⒉告訴人Ａ４４提供之匯款憑證、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APP畫面截圖照片1份（偵卷四第363至391頁） ⒊H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各1份（偵卷一第119至121頁） 

 



